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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W5LM(A)甲烷报警矿灯

一、概述
1）.产品特点：KLW5LM(A)甲烷报警矿灯是根据MT1162.1-2011《矿灯 第1部分：通用要求》、MT1162.4-2011《矿灯 第4部分：KL型矿灯》、MT/T409-2007《甲烷报警矿灯》和MT/T1051-2007 《矿灯用锂离子蓄电池》第4.4条的要求制定的有关标准的规定设计制造的。该矿灯具有体积小、重量轻、随身携带方便、寿命长、照度高、充电快、无污染、免维护、用电省和使用安全等优点。当主光源损坏或点灯时间超过规定时间时，只需拨动开关的另一方向LED辅助光源点亮为井下工作人员提供了微光照明，同时在井下万一发生特殊情况时微光可起救生作用。辅助光源可连续照明30小时以上，该矿灯采用了锂离子电池为光源提供电源。并在电池组内装有过充电、过放电、过电流、过热保护电路，延长了电池的寿命。由于矿灯的电池装在灯内，因此人员携带十分方便，提高了工作效率。

2）.主要用途及适用范围：

  KLW5LM(A)矿灯是以锂离子电池为电源的甲烷报警矿灯，具有照明和甲烷超限报警功能。主要适用于煤矿下游甲烷爆炸危险的场所工作人员随身携带适用。

3）.使用环境条件与工作条件：

  a．环境温度为-5℃~+40℃；                    

  b．周围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95%（+25℃时）；

  c．大气压力在（80-106）KPa范围内；          

  d．在含有爆炸性气体（甲烷）危险的煤矿井下。

4） 型号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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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特征及工作原理

1) KLW5LM(A)甲烷报警矿灯将瓦斯报警装置和矿灯做成一体化，采用先进节能的LED光源、瓦斯检测装置三部分构成报警测试装置安装在灯头上方的腔体内。由锂离子蓄电池为电源、灯头、LED发光二极管、开关等组成基本电路，灯头上设有电路开关，可控制主灯或辅灯的发光和熄灭，灯头上设有充电管理，采用灯头充电方式，锂电池有短路保护设置，一旦发生短路现象，能自动切断电源可保证使用安全。

2) 当打开头灯开关时，甲烷测试电路也开始进入检测监控状态。当外丝超限时，报警矿灯立即发出闪光报警信号（照明灯光闪烁），提示使用人员撤离现场；当离开瓦斯超限现场，瓦斯浓度下降至正常状况时，报警器自动解除报警状态。

三   主要技术参数表

	序
号
	额定
容量
Ah
	标称
电压
V
	有效工作时间
h
	光源（主光源/辅光源）

	
	
	
	
	额定电压
V
	额定电流 A
	主光源发光强度

	
	
	
	
	
	主光源
	辅助光源
	

	1
	5
	3.7
	≥11
	3.7
	0.35
	0.06
	≥1cd的锥形光


4、 产品使用、调试及校验操作方法 
1产品使用 
矿灯可持续放电或间歇放电，在使用前对锂电池的检查看矿灯外观是否完好，本产品使用锂离子免维护电池，一般情况下可直接使用。对于已存放时间过长或为保险起见可按下面充电方法予以补充电后再使用。 


2 校验前的准备 
1 ）首先打开需要检验的报警矿灯的开关，对报警电路进行通电预热。预热时间一般为15～20分钟。
2）开机：打开灯头开关，照明灯亮，三秒钟后报警板自检完成，腔体里的双色发光管绿灯闪亮，表明该报警电路工作正常。
3）调零：开机10分钟后用专用遥控器对准运行指示方向，按功能键一次报警板接收到信号调零完成。
4）报警点标定：在调零完成后用1.0%甲烷标准气体(流量控制在每分种150毫升)充气，同时按遥控器的增加键一次，黄灯开始闪烁约20秒钟黄灯闪烁停止标定完成。此时红灯开始闪烁时主光源明暗闪亮即报警标定完成。每隔30天应按上述方标定一次。 
5）校验报警点用0.9%CH₄的标准气体以（180±10）ml/min流量经过带气嘴的通气罩通入气室，稳定20秒不报警（不闪烁）；再改用1.10%CH₄的标准气体以同样的流量通入气室，稳定后在20秒之内应出现报警。否则应重新设定报警点，直到满足上述条件为止。
3 日常充电 
1）报警矿灯交到灯房后，可用传统的5V矿灯充电架即可进行充电，灯头内已设置自动恒流恒压充电控制器，即可根据充电架上的号码，将报警矿灯对号依次放到充电架上，关闭 
2）灯头开关，并把灯头充电插头插到充电架上的充电插头上，顺时针旋转180度，接通电路，如充电指示有指示，则表示充电正常。充电时间不超过10小时，充满后能自动停止充电。 
3）报警矿灯在充电时，若充电指示器无电流指示，除了考虑报警矿灯本身的因素外，还应检查充电线路是否有故障。 
4）搁置几天未用的报警矿灯，最好进行补充电后使用。
五、故障分析及排除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排除方法 

	 

灯不亮或灯光发暗 
	1.电池容量不足，或超过规定点灯时间； 
2.灯头或放电线路接触不良； 
]3.LED和电池的寿命将终止。 
	1.检查灯头里线路及各接头有无松动断裂、腐蚀等现象,然后采用拧紧、焊牢、除锈等措施2.按规定点灯时间使用;3.LED和电池的寿命将告终时请提前更换。 

	 灯光闪，主光与辅助光源交替发光 
	1.灯头内各固定螺钉有松动;2.开关触头松动或变形；3.放电回路电线时断时接或接触不良。 
	打开灯头检查各连接部位，针对左述原因分析采取相应措施排除。 

	 点灯时间不够 
	1.充电没充足;2.灯头里有微短路；3.电池已衰减。 
	1.检查充电设备是否完好；2.打开灯头检查各连接部位是否有微短路；3.电池的寿命将告终时请提前更换。 

	主灯不能亮，辅助光源亮，主光与辅助光源都不能亮。 
	1.灯头内各固定螺钉有松动;2.开关触头松动或断路;3.线路断开或电池损坏。 
	先送到充电房用充电方式激活一下或用万用表检查电路、电池等，有损坏时更换新器件。 

	瓦斯超限不能报警，用专用遥控器对零无效 
	催化元件有开路或有短路部位； 
2催化元件有失效或受高浓度甲烷冲击，使催化元件报警点有漂移； 
3电路有断线现象； 
4报警模块内部损坏。 
	更换催化元件或将短路部位清除； 
更换新的报警模块。 
查专用遥控器电池是否已用完。 


六、注意事项 
        用户请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要求进行使用、维护和操作，不得随意更换零部件，不得任意摔打、撞击否则会影响到矿灯性能，甚至引发不安全事故的隐患。检修报警矿灯应具有专长相应专业知识的人员修理非专业人员不得随意拆开，凡是违背上述规定而引发的一切不良后果，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敬请用户配合。 
七、正确使用报警矿灯 
1）在携带和使用中要防止猛烈摔打和碰撞，以免发生灭灯现象，影响正常报警。 
2）尽量避免长时间淋水，禁止浸入水中清洗。 
3）本灯为双光源，采用LED作光源。使用前应同时检查LED二个光源的完好情况。 
4）本产品不宜在甲烷含量超过4.0%的场所长期使用。 
5）若在硫化氢（H₂S）含量超过6ppm的场所中使用，应事先声明特殊定制。

八、安全警示 
1缺少零部件的矿灯严禁下井使用；
2矿灯的维护、维修、充电工作必须在地面进行；
3严禁摔打矿灯各部位；
4严禁在井下拆卸矿灯或更换零部件；
5严禁随意改变产品结构或零部件，严禁随意改动本安电路；
6严禁将矿灯用于其它用途，如抽烟、放炮等；
7严禁将矿灯靠近或投入火源中；
8若更换保护装置，必须采用相同的型号产品；
9若更换催化元件，必须采用相同型号应在安标有效期内的产品。
10矿灯若出现故障，上井后立即维修，存在故障的矿灯不能下井使用；
11报废的矿灯应集中管理，由专业单位或矿灯生产单位回收处理。
九 运输、贮存要求

1、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包装箱不得倒置，严防摔掷、翻滚和重压。

2、产品应贮存在环境温度为-40℃~+60℃，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90%，无腐蚀性介质的仓库内贮存。

十 开箱及检查

1、请按照装箱单逐条检查箱内物品是否相符、资料是否齐全。

2、请检查产品外观是否完好，如有破损请勿使用。

十一 售后服务及联系方式

若由于质量问题造成灯具损坏，半年内江苏新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负责免费维修；若由于人为或其他原因造成灯具损坏，江苏新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可实行有偿服务。

地址：江苏省宜兴市和桥镇永兴村
销售热线：0510-87812066

总机：0510-87808866  87809966

传真：0510-87813966

网址：Http：//www.js-xl.com

E-mail：xinli@ js-x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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